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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三类企业核心资产上市；探索建立特殊管理股制度，试点设立优先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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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昨日，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发布了《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

干意见（试行）》。上海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新的阶段。

  《意见》提出，要经过3～5年的时间，除国家明确规定必须国有独资的企业外，其余企业

实现股权多元化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《意见》出台了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改革、优化

国有企业股权比例结构、加快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，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9个具体

措施。

  其中，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改革，将充分利用国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。《意见》明确

提出，竞争类、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三类企业都要推动核心资产上市，提高企业证券化率

水平。要探索建立特殊管理股制度，试点设立优先股。

 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表示，特殊管理股制度和优先股一样，是企业的特殊法人

保证自身某种特殊利益诉求的渠道，通常涉及风险或者收益，是一种成熟市场上常见的做

法。国有资本在企业上市之前先和其他合作者“约法三章”，是一种产权清晰的表现。

  目前，上海市属大型国企均有一家或多家上市公司，如光明食品集团就有金枫酒业、海博

股份、上海梅林、光明乳业4家上市公司，上海华谊集团则有三爱富、双钱股份、氯碱化工

3家上市公司。随着改革推进，这类企业存在较强的资产注入预期。

  在本次上海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中，优化国有企业股权比例结构被放在突出位置。

《意见》明确，要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，合理设定国有股权比例。具体来看，负责国

有资本运营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可保持国有全资；负责基础设施和功能区域开发建设、提

供公共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国有企业，可保持国有全资或国有控

股；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，可保持国有控股

或相对控股；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则根据发展实际，按照市场规则有序进退、合理

流动。

  另外，上海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的重点是引入非国有资本，“鼓励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

所有制企业”更成为此次改革的亮点。张晖明表示，此举意味着今后一些国企中，国有资本

将不再控股，而是退居第二或第三大股东。（下转A2版）


